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   年度第   學期婚假延長請畢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姓名
	
	服務單位
或職稱
	

	身分別
	□1.正式教師               □2.長期代理教師
□3.公務人員               □4.約聘僱人員
□5.臨時人員

	婚假天數
	□14日(其餘身分別)         □8日(臨時人員)

	證明文件

	擇一提供以下資料：
□戶口名簿影本(詳細記事版，另正本由人事室驗退)
□結婚證明書影本(正本由人事室驗退)

	結婚登記日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婚假原規定
起訖日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
(註：若橫跨寒暑假期間，請加強論述下方延長請畢特殊事由說明)

	婚假擬延長請畢起訖日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
(註：上開身分別2、4、5者請留意無法展延至聘期結束或契約到期後)

	婚假延長請畢特殊事由說明
(或可進一步敘明預定請婚假日期)
	

	身分別各適用法規

	1. 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略以，因結婚者，給婚假14日，應自結婚登記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。但因特殊事由經學校核准者，得於1年內請畢。另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第3條規定略以，準用教師法聘任者，準用教師請假規則。
2. 新北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第13點，長期代理教師給假比照約僱人員之規定。另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第3條規定略以，依幼照法施行細則規定聘任且聘期達3個月以上之代理或代課教師，準用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。
3.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略以，因結婚者，給婚假14日，應自結婚登記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。但因特殊事由經學校核准者，得於1年內請畢。
4.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3條略以，因結婚者，給婚假14日，應自結婚登記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。但因特殊事由經學校核准者，得於1年內請畢。
5. 新北市政府非編制人員給假要點第2點規定略以，結婚者，給予婚假8日，工資照給，應自結婚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。但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，得於1年內請畢。

	申請人親簽
	單位主管
	人事室
	教務處教學組
(教師課務派代)
	校長

	
	
	
	
	


全一頁
